
 

最高行政法院分層負責明細表 

司法院98年10月7日院台廳行一字第0980022881 號函准予備查
司法院102年9月3日院台廳行一字第1020022707號函修正准予備查

司法院110年11月15日院台廳行一字第1100030657號函准予核定修正
最高行政法院 110 年 11 月 24 日院鴻文字第 1100000443 號函修正

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法  官 庭  長 

或 

審判長 

院  長 

各 

庭 

一 於每年度終結前由院

長、庭長、法官舉行會

議，預定次年度司法事

務之分配、代理次序及

合議審判時法官之配

置 

   依據相關規定辦

理 

二 事務分配、代理次序及

合議審判時法官之配

置，經預定後，因事件

或法官增減或其他事

故，有變更之必要時，

得由院長徵詢有關庭

長、法官意見後定之。

但 遇 有 法 官 分 發 調

動，而有大幅變更法官

司法事務分配之必要

時，應以法官會議議決

   依據相關規定辦

理 

三 召集法官會議、庭長會

議、年終會議、行政會

議及其他重要會議 

  核定  

四 裁判書類之事後研閱

事項 

  研閱 院長於必要時，

得指定庭長襄助

研閱 

五 法律問題之研究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 

六 對於監察院或上級機

關函查事件涉及辦案

事務函覆事項 

 擬辦 

或 

審核 

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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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人民陳訴事件之調查

及擬議事項 

 擬辦 

或 

審核 

核定  

八 訴訟事件程序初步審

查應辦事項 

 核定  審查庭長(審判

長) 

九 法官配案輪次表製作

事項 

 逕行 

處理 

 審查庭長(審判

長) 

十 分案事務之主持事項  逕行 

處理 

 審查庭長(審判

長) 

十 

一 

分案未結訴訟事件續

收文狀之併案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

十 

二 

審查未結訴訟事件之

退科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

十

三 

分案訴訟事件之退科

事項 

擬辦 核定  除應行迴避而退

科者，由所屬庭

長(審判長)核定

外，餘送審查庭

長(審判長)核

定。 

十

四 

評議簿之保管事項 

 

 逕行 

處理 

  

十

五 

本庭事務之監督並對

所屬職員考核與獎懲

之擬議事項 

 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核定  

十

六 

本庭訴訟進行文稿之

處理事項 

審核 

 

核定   

十

七 

已結事件卷宗之發還

及歸檔事項 

審核 核定   

十

八 

辦案期限除有法規所

定得逾限之原因外，如

有正當理由，應於期限

屆滿前，報明院長酌予

展限事項 

 審核 核定  

十

九 

每屆月終考核所屬法

官未結事件及遲延未

結原因之督促妥速辦

結事項 

 審核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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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 

裁判選登網路事項 擬辦 核定   

二

十 

一 

裁判選登司法院公報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

或 

擬辦 

核定 如經法官三人以

上連署亦可逕送

院長核定 

二 

十

二 

處理年終會議決議及

院長交辦事項 

 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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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第二層 第一層 

法  官 審判長 

大 

法 

庭 

 

一 大法庭事務分配及合

議審判時庭員之配置 

  

 

依據相關

規定辦理 

二 評議簿之保管事項  逕行 

處理 

院長出缺

或有事故

不能擔任

大法庭審

判長，由

大法庭庭

員中資深

庭長或資

深庭員充

之。 

三 本庭訴訟進行文稿之

處理事項 

審核 核定 

 四 已結事件卷宗之發還

及歸檔事項 

審核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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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
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記

官 

或 

承辦

人 

科長

或 

股長

法官 庭  

長 

或 

審判

長 

院  長 

各 

庭 

書 

記 

科 

一  書記官收受終結

事件卷證，應逐件

清點，如有缺少即

查明補正，並依裁

判種類分登於辦

案進行簿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一、錄事或

庭 務

員 協

助 書

記 官

辦 理

業

務。 

二、書記

官 員

額 不

足

時，由

錄 事

或 庭

務 員

承 辦

部 分

業

務，科

長、股

長 詳

加 審

核。 

二 案內證物原本應

載明提出之當事

人後編號置入證

物袋並於袋面分

別記明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三 書記官登載辦案

進行簿之審查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轉 核定  

四 言詞辯論或準備

期日之登錄事項 

陳送 逕行

處理

   由科長處

理。 

五 依照行政訴訟事

件審理單於三日

逕行 

處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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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，製作期日通知

書，依法送達，並

於該審理單內註

明辦訖日期及簽

章事項 

六 送達證書是否合

法之審查及補正

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科長或股

長應負責

隨時查

核。 

七 文稿之撰擬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 

八 於開庭前繕具庭

期表及報到單事

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 

九 評議簿及裁判主

文公告之製作事

項 

 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十 裁判主文之公告

事項 

 逕行

處理

    

十

一 

裁判主文之通知

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 

十

二 

裁判之編號事項  逕行

處理

   由各庭負

責評議作

業之科長

為之。 

十

三 

裁判書類正本之

製作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 

十

四 

訴訟文書之送達

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審核 核轉 核定  公示送達

及囑託送

達應經科

長、法官

審核後，

送請審判

長核定。 

十

五 

已結事件卷宗之

編訂、發送及本院

卷宗歸檔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 

十 各股法官未結事  擬辦 核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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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 件統計表之製作

事項 

十

七 

當事人、第三人及

其代理人聲請閱

卷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第三人聲

請閱卷，

應經行政

法院裁定

許可 

十

八 

當事人聲請核發

裁判確定證明書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 

十

九 

當事人聲請退還

裁判費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 

二 

十 

訴訟終結後續收

文狀之處理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審核 核轉

或 

核定

 

核定  有關機關

收受裁判

或卷證之

覆函，逕

行附卷。 

二 

十

一 

裁判書類原本及

尾卷之歸檔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核定    裁判書類

原本之歸

檔，由各

股書記官

自 行 辦

理。 

尾卷之歸

檔，由各

股書記官

擬辦，科

長核定後

辦理。 

二

十

二 

依法令應由書記

科辦理事務或長

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轉 

或 

核定 

核定  

二

十

三 

大法庭書記業務

由提交事件承辦

書記官辦理，評議

作業由科長為之。 

     其權責劃

分準用本

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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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
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記官

或 

承辦

人 

科長

或 

股長

法官 庭長 

或 

審判

長 

院  長 

審 

查 

科 

一 各類卷證、文狀及

附件之點收及補

正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一、錄事

或庭

務員

協助

書記

官辦

理業

務。

二、書記

官員

額不

足

時，

由錄

事或

庭務

員承

辦業

務，

科

長、

股長

詳加

審

核。

二 案內證物原本應

載明提出之當事

人後編號置入證

物袋並於袋面分

別記明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

 

    

三 訴訟事件索引卡

電腦檔案之登載

及管理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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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新收訴訟事件卷

宗及卷證標目之

編訂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審核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五 訴訟事件程序初

步審查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審核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六 分案前相關卷證

之調取及函催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七 分案前文稿之撰

擬事項 

擬辦 審核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八 分案前命補正裁

定之製作事項 

擬辦 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九 訴訟文書之送達

事項 

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審核  核定  公 示 送

達 及 囑

託 送 達

應 經 科

長 審 核

後，送請

審 查 庭

長（審判

長 ） 核

定。 

十 送達證書是否合

法送達之審查及

補正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科 長 應

負 責 隨

時查核。

十

一 

訴訟事件分案前

撤回，其卷宗編

訂、發送及退還裁

判費事項 

擬辦 核定

或 

審核

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 

十

二 

訴訟事件分案前

撤回，其尾卷歸檔

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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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三 

整編案卷事項 擬辦 

或 

逕行 

處理 

核定     

十

四 

書記官登載辦案

進行簿之審查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 核轉 核定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 

十

五 

訴 訟 事 件 分 案

前，當事人、第三

人及其代理人聲

請閱卷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第 三 人

聲 請 閱

卷，應經

行 政 法

院 裁 定

許可 

十

六 

訴訟事件分案事

項 

 擬辦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十

七 

分案前向本院借

調卷證之處理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 核定 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 

十

八 

新收、審查及分案

事件等相關報表

之製作事項 

擬辦 審核   核定  

十

九 

其他有關審查事

務或長官交辦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 核轉 核定 審 查 庭

長(審判

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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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記官

或 

承辦人

科長

或 

股長

書記官長 院  長 

文 

書 

科 

一 印信典守、請領及

繳銷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一、承辦

人為

錄事

或庭

務

員。

二、錄事

或庭

務員

協助

書記

官辦

理業

務。

三、書記

官員

額不

足

時，

由錄

事或

庭務

員承

辦業

務，

科

長、

股長

詳加

審

核。

二 辦理有關「公文蓋

用印信及簽署」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

三 各庭、科、室職員

移交清冊之保管備

查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

四 文件之收發及分配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

 

核定 訴訟書

狀除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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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文件之繕校、印

刷、裝訂及送達事

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六 有關文書科行政文

稿之撰擬、呈轉及

傳覽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七 工作計畫及報告之

彙編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八 圖書、報刊之徵集

管理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九 法令之編輯、分

送、通告、分類登

記及保管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 裁判資料之蒐集、

分析、彙整及送登

公報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一 

裁判書及其他刊物

之編輯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二 

大法庭裁定暨不同

意見書、提案裁

定、撤銷提案裁定

及經由徵詢程序統

一法律見解之裁判

之彙輯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三 

會議及集會之籌

劃、會辦及紀錄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四 

本院行政法令之研

擬、會辦、保管及

彙編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 

十

五 

報刊、雜誌有關新

聞資料之剪輯及保

存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 

十

六 

人民陳訴、申請及

檢舉事件之文書處

理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七 

辦理閱覽卷宗事項 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十 文件之編檔保存事 擬辦 核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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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項 

十

九 

檔案管理事項 擬辦 核定   簽 擬 文

稿 事 項

仍 應 層

轉 院 長

核定。 

二

十 

檔案銷毀事項 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二

十

一 

不屬於其他科室或

長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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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記官

或 

承辦人

科長

或 

股長

書記官長 院  長 

研 

究 

發 

展 

考 

核 

科 

一 年度工作計畫之編

擬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一、承辦

人為

錄事

或庭

務

員。

二、錄事

或

庭

務

員

協

助

書

記

官

辦

理

業

務。

三、書記

官員

額不

足

時，

由錄

事或

庭務

員承

辦業

務，

科

長、

二 年度工作考成報告

之彙編與陳報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

三 研究發展工作之推

行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

四 司法業務之革新及

發展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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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長

詳加

審

核。 

五 指定列管或自行列

管項目，與有關業

務單位協調訂立管

考基準、建立管制

表卡及年度終辦理

考核評估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六 依「司法業務管制

考核事項作業計

畫」所定執行進度

之管考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七 業務檢查結果月、

半年報表之編制與

陳報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八 會議（報）關於行

政事項決議案執行

情形之查報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九 依「各級法院法官

自律實施辦法」所

定得送交法官自律

委員會審議事由，

有關研考業務部分

之檢查及資料提供

等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 列管事項之追蹤、

管制、考核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一 

裁判書原本交付遲

延檢查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二 

公文稽催及管制統

計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三 

開庭檢查事項 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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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四 

公告主文檢查事項 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五 

裁判書正本製作及

交付送達檢查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六 

書記科、審查科發

送卷宗情形及其卷

宗之檢查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七 

書記科、審查科辦

案進行簿之檢查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八 

紀錄業務抽查事項 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九 

研考人員異動陳報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二

十 

本科卷宗之整編及

歸檔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二

十

一 

其他有關研考及長

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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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 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記官

或 

承辦人

科長

或 

股長

書記官長 院  長 

 

總 

務 

科 

一 經費及其他款項之

出納與保管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一、承辦

人為

錄事

或庭

務

員。

二、錄事

或庭

務員

協助

書記

官辦

理業

務。

三、書記

官員

額不

足

時，

由錄

事或

庭務

員承

辦業

務，

科

長、

股長

詳加

審

核。

二 零用金之保管及支

出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

三 司法與其他收入之

繳庫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

四 案內特別文件及重

要物品之保管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

18 
 

五 財產物品之購置、

保管、發給及報廢

變賣事項。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六 公有廳舍營建、修

繕及分配使用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七 出版及發行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八 安全維護、消防及

衛生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九 同仁福利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 駕駛、技工、工友

之訓練、管理、考

核及獎懲等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一 

各項會議及集會場

地之布置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定   

十

二 

公務車輛之管理、

調派、保險及保養

事項 

擬辦 審核

或 

核定

核轉 核定  

十

三 

通訊器材電氣設備

之保養、修護及管

理事項 

擬辦 審核

或 

核定

核轉 核定  

十

四 

中央公教人員輔助

購置住宅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五 

勞工保險事項 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六 

其他有關總務或長

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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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書記官

或 

承辦人

科長

或 

股長

書記官長 院  長 

訴 

訟 

輔 

導 

科 

一 輔導行政訴訟進行

之手續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一、本院

考量

業務

分配

及人

力配

置，

目前

暫設

置訴

訟輔

導

室，

相關

業務

由文

書科

人員

兼

辦。

二、承辦

人為

錄事

或庭

務

員。

三、錄事

或庭

務員

協助

書記

官辦

理業

二 輔導上訴、抗告或

再審之手續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

三 輔導繳納訴訟費事

項 

逕行 

處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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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

四、書記

官員

額不

足

時，

由錄

事或

庭務

員承

辦業

務，

科

長、

股長

詳加

審

核。 

四 輔導報到、遞狀、

聲請定期或延展期

日等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五 答復有關訴訟程序

之詢問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六 答復當事人有關裁

判主文及案件進行

情形之查詢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七 輔導辦理聲請退還

裁判費及其他依法

應辦退庫發還款項

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八 輔導請領裁判書類

正本、裁判確定證

明書及其他應送達

或發還之文書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九 輔導閱覽卷宗書簿

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十 洽辦法律扶助事項 逕行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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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理 

十

一 

輔導或代為撰繕訴

訟事件有關程序之

書狀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十

二 

代售司法狀紙事項 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十

三 

宣導法律常識事項 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十

四 

設置意見箱及電子

信箱，並辦理來信

或書面投書之處理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五 

言詞答復民眾請求

服務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十

六 

關於詢問如不能逕

行答復，應即送承

辦人員答覆或送請

院長核示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十

七 

訴訟輔導員及志願

服務工作人員之指

揮監督事項 

 逕行

處理

   

十

八 

備置常用書狀例

稿；並陳列有關訴

訟事件程序之法令

資料事項 

 擬辦 審核 核定  

十

九 

詢問解答、或撰、

繕書狀登記簿冊表

單之登載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二

十 

辦理事項及服務件

數報表之製作及陳

核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二

十

一 

其他有關便民服務

或長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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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副法警長

或 

承辦人

 

法警長

 

 

書記官長

 

院長 

法 

警 

室 

一 法警勤務分配事項 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尚未設

置法警

長前暫

由文書

科科長

代辦法

警長審

閱等權

責。 

二 法警室工作登記簿

陳核事項 

擬辦 審閱 核定   

三 法警值日（夜）輪

流表陳報事項 

擬辦 審閱 核定   

四 法警值日（夜）費

申報之陳核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五 法警裝備汰購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
六 法警考核及獎懲事

項 

 擬辦 核轉 

或 

擬辦 

核定  

七 其他有關法警事務

或長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核轉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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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主任 書記官長 院  長 

人 

事 

室 

一 機關組織編制及員

額相關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二 職務歸系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三 人員任免、遷調、

送審、動態及請任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四 約聘（僱）人員人

事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五 職員留職停薪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六 職員差假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七 職員勤惰管理、差

假及加班之查核登

記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八 職員平時考核、職

務評定、考績（成）

及獎懲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九 職員獎章之請頒、

模範公務人員及公

務人員傑出貢獻獎

推薦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 職務評定、考績、

甄審等委員會議之

籌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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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一 

考試錄取人員實務

訓練及辦理升官等

訓練遴選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二 

職員訓練、進修及

出國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三 

職員待遇、福利及

各項補助之審核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四 

職員公保、健保及

退撫基金等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五 

員工文康活動事項 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六 

職員退休、退職、

資遣及撫卹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七 

人事業務各項定期

及臨時表報編列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八 

人事資料之移轉蒐

集彙送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

九 

人事資料建置、接

收及傳輸（含電腦

資料維護）事項 

逕行 

處理 

    

二

十 

職員赴大陸地區審

查及報送相關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二

十

一 

後備軍人逐次及儘

後召集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二

十

二 

人事人員之人事管

理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二

十

三 

其他有關人事事務

或長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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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主任 書記官長 院  長 

會 

計 

室 

一 概算、預算案及法

定預算之擬編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二 預算之分配事項 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三 追加減預算之編製

及分配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四 經費流用及保留之

申請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五 動支預備金之申請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六 半年結算及年度決

算之編製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七 採購案件之監辦事

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八 原始憑證之審核及

保管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九 記帳憑證之造具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 會計簿籍之登記事

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

一 

會計報告之編製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 

二 

會計文件之收發、

分配、撰編譯、繕

校及保管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

三 

會計帳冊卷宗之編

整及其他有關文件

之保存歸檔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

四 

公庫對帳單審核及

其他有關收支處理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五 

財務上增進效能及

減少不經濟支出之

建議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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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六 

會計人員任免、遷

調、訓練、考績及

退休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主任考

績送請

院長考

評後再

循主計

系統規

定 辦

理。 

十

七 

其他有關會計事務

或長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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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主任 書記官長 院  長 

統 

計 

室 

一 各項統計報表之陳

報及對外統計資料

之提供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本 院 現

無 統 計

專 職 人

員，業務

由 會 計

室 兼

辦。 

二 辦案成績資料之整

理、分析及製作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三 統計法令、報表及

文書之輯錄保管歸

檔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四 業務研究改進統計

資料之提供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五 司法院有關統計事

務重要命令之執行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六 上級統計機關交辦

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七 統計法令及實務上

之請示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八 統計人員任免、遷

調、訓練、考績及

退休等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主 任 考

績 送 請

院 長 考

評 後 再

循 主 計

系 統 規

定 辦

理。 

九 統計資料庫維護事

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 各項業務報表與公

務統計報表相關資

料之會核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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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一 

其他有關統計事務

或長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 

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主任 書記官長 院  長 

政 

風 

室 

一 政風法令之宣導事

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二 貪瀆不法之預防、

發掘及處理檢舉事

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三 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四 政風考核獎懲建議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五 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

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六 辦理公職人員財產

申報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七 機關設施安全維護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八 「加強維護司法人

員安全方案」之預

算編列及執行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 

 

九 協助處理陳情請願

事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 辦理政風督導小組

有關業務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十

一 

採購案件之監辦事

項 

擬辦 核定    

十 

二 

其他上級機關或長

官交辦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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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修正工作項目及內容 

權 責 劃 分 

備  註

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

承辦人 主任 書記官長 院  長 

資 

訊 

室 

一 司法資訊業務之協

調、推動事項 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二 資訊軟硬體資產之

建置、推廣事項 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三 資訊作業標準化建

立事項 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四 資訊安全之協調、

推動及管理事項 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五 資訊教育訓練之規

劃、執行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六 資訊軟硬體資產之

管理、維護、輔導、

諮詢之事項 

擬辦 決行    

七 資訊資料庫之建

立、運用、管理事

項 

擬辦 決行    

八 系統程式與其文書

之保管、更新事項 
擬辦 決行    

 

九 資訊著作權保護及

其他有關資訊業務

事項 

擬辦 審核 襄助 核定  

 


